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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棄14萬息停定期掩飾轉款
許仕仁同意2005及2007年他收取的兩筆千萬

元巨款，皆以類同方式轉賬給他，並同時涉及關
雄生與陳鉅源公司Villalta的銀行戶口。主控官指
2009年3月廉署搜查新地辦公室，一星期後關雄
生便要求銀行提早終止2007年轉款期間所做的定

期存款，損失相當可觀的1.8萬美元（約14萬港元）利
息，是5名被告互通消息後決定要掩飾2年前轉款的痕
跡，許不同意。
許早前辯稱，2005年6月收到的1080萬元是郭炳江

支付他的顧問費，2007年底的1,118萬則估計來自其他
人士。主控官昨指兩筆款項有共通點，皆是分數天及數
筆存入，每次百萬元，款項先由陳鉅源公司Villalta的
銀行戶口轉帳到關雄生的銀行戶口，但沒有文件證明兩
筆款項的性質，許同意。
主控官分析，2007年，關從Villalta收到款項後轉做
定期存款，並作為抵押去申請貸款，再將貸款支付給
許，但2009年3月關要求星展銀行提早終止定期存款，
損失1.8萬美元利息，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似乎因

為發生了一些事，一星期前即3月19日，廉署首次到新
地進行調查，新地內部如果有人想掩飾事件，一定會與
涉事人物接觸，當時許與郭炳江及郭炳聯皆有聯絡，故
質疑5名被告要掩飾兩年前轉款的痕跡。
許指稱，1.8萬美元相等於10多萬港元，「數目肯定

唔細。」不過他難以斷定放棄這筆利息是奇怪舉動，
「通常就唔想蝕錢」，但他不認為提早終止定期存款與
廉署調查新地有關連，他亦否認有份掩飾。

稱收款不影響西九決定
主控官指2005年6月郭炳江要求用間接及迂迴方式

支付顧問費尾數，是為了保持距離及令人以為款項是其
他人支付，許同意。主控官質疑當時許知道自己會出任
政務司司長，日後會做出影響新地商業利益的決定，包
括西九，收款應該會令他響起警號，日後工作時變得妥
協，許不同意，他指曾經要求郭炳江透過陳鉅源將款項
交給他便可，無需經過另一中間人關雄生，但郭堅持自
己有苦衷。 ■記者杜法祖

「佔中」義工陳玉峰弟藏大麻罰款
涉非法集結反東北撥款 與另一衝立會者押後審

今年6月13日，多名「反東北」示威者
到立法會示威，圖阻止立法會財委會

通過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繼19名示威
者早前被落案控告非法集結等罪提堂後，昨
再有兩人提堂，包括陳白山及周諾恆。

陳白山認罪稱知錯
24歲的陳白山，被控於本年6月13日，與

黃浩銘等人在香港非法集結及企圖強行進入
兩罪，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下月27
日，與其他涉案人士的案件合併處理。警方
上月調查此案期間，在灣仔拘捕陳，並在其
身上搜獲少量大麻，陳昨承認管有危險藥物
罪，稱已知錯，最後被判罰款了事。
30歲的社運常客周諾恆，則被控於6月

13日，在立法會會議廳內未有遵守秩序及
襲擊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兩罪，案件與

同被控違反會議廳秩序的張貴財一案合
併，兩人均否認控罪，案件定於11月10日
進行預審。

曾襲警拒捕 不交港鐵罰款
陳白山過往屢次涉及刑案，2012 年 6

月，政府部門網站曾遭黑客攻擊，同年8月
3日，警方到陳白山家中調查期間，有人激
烈反抗，警員遭其扯爛衫及叉頸，陳事後
被控一項抗拒警務人員及兩項襲警罪，至
2013年7月5日被裁定罪成判囚18周，獲
准保釋等候上訴。今年1月24日，陳的上
訴被裁判官即時駁回，並撤銷其保釋，須
即時服刑。
2012年8月9日，陳於港鐵太子站使用一

張特惠車票乘搭港鐵，被發現後又未能提供
個人資料及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翌日，陳再

次於深水埗港鐵站以特惠車票乘搭港鐵，他
被發現後同樣拒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被港
鐵票控。他被判罰款3,800元，但逾期未繳
被捕，2013年7月8日押上東區法院。2014
年8月18日，陳因財政緊絀且有欠債，獲裁
判官批准在60日內繳交罰款。

查身份證逃 阻差入獄6周
2013年 9月7日，陳白山在旺角廣東道

1004 號金慶樓地下，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
人員鄧啟忠。據悉，警員當日截查陳，要求
他出示身分證，但陳拿出身分證後迅即收
回，並立即逃跑。警員遂追截並將他拘捕，
陳其後被裁定一項抗拒警務人員罪罪成，
2013年11月6日被判入獄6周。今年3月21
日陳提出上訴，不獲高院法官認同，上訴最
終被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佔中」義工陳玉峰屢涉
及刑案的胞弟陳白山，今年6月
與多名反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
程撥款的示威者到立法會示
威，因涉非法集會上月17日在
灣仔被捕時，身上又被發現藏
有大麻。陳昨日與另一名在同
一示威中被捕的社運常客周諾
恆一起提訊，兩人涉非法集結
等罪名的案件押後訊，而陳承
認管有大麻一案，裁判官判其
罰款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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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3年前搜查許仕仁寓所及辦公室當
日，許拜託好友關雄生當司機，接載他來
往兩處地點，主控官昨日在庭上質疑二人
必定有討論許於2005及2007年收到的款
項，許否認，「佢畀錢我係秘密，但唔係

一個非法秘密。」

無駕照遭跟蹤託關當司機
許昨日供稱，廉署約他2011年11月24日在大
律師辦公室見面，他以為只是錄取口供，到場
時才獲通知要執行搜查令。他一早拜託好友關
雄生當司機送他到大律師辦公室，因為他自己
沒有駕駛執照，當時又有傳媒跟縱他，廉署的
調查要保密，他不想出動自己的司機。
許指，廉署搜查期間，關雄生順道接載他來
往其寓所及辦公室，主控官質疑二人必定有討
論2005年及2007年的款項，許否認，他不認為
二人以往的關係及錢銀交往有任何問題，「佢
畀錢我係秘密，但唔係一個非法秘密。」
主控官指，同年12月關雄生被廉署接見，許
承認關有向他透露，他沒有多加意見，因為廉
署調查要保密，大家最好不要溝通，「我唔可
以教佢點做。」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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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認記者會稱無收千萬「講大話」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續訊。許仕仁接受
主控官David Perry盤問時，直認他在宣誓效忠特
區政府就任政務司司長數分鐘後，即在記者會上
「講大話」，表示「我無收過逾千萬元的薪酬，新
地係做生意，唔係做慈善的」。他承認自己當時不

但欺騙了其他政府高官，還有全港公務員及香港市民。
許仕仁昨日在接受Perry盤問時，直認他在宣誓效忠

特區政府就任政務司司長數分鐘後，即在記者會上「講
大話」，不但欺騙了其他政府高官，還有全港公務員及
香港市民。Perry追問許仕仁，他究竟在宣誓後幾多分
鐘，就在記者會上「講大話」，許仕仁回答說「都好
快」，又承認自己之後亦沒有更正其謊言。

強調屬秘密收款非賄款
Perry指新地不會在拿不到任何回報的情況下便隨意

將錢「棄掉」，許同意此說，但強調他所收取的款項雖
然秘密，但不是「非法的秘密」，全屬新地顧問酬金，
絕非是「賄款」。
許續稱，他與郭氏兄弟，陳鉅源及關雄生目前仍維持

良好的朋友關係，他擔任政務司司長時，沒有到訪過郭
炳江、郭炳聯及陳鉅源位於新鴻基中心的辦公室，因為
沒有需要，不過他平均每個月都有與三人見面。

1500萬年薪無文件紀錄遭質疑
Perry質疑許與郭炳江之間的1,500萬元顧問年薪的口頭

協議根本沒有任何文件、電郵、便條、信件，甚至新地的
內部紀錄來證明，許仕仁同意控方此說，許亦承認從沒有
記下自己向新地提供過那些顧問意見，包括就新地旗下的
屯門內河碼頭及私人飛機停機坪的顧問意見等。
Perry又質疑許仕仁沒有做生意、在私營機構工作、

或地產發展的經驗及專長，只有30年任職公務員的經
驗，認識不少公務員政府高官及了解政府的運作，許同
意控方所指。

稱無保留銀行月結單無收據
Perry指，許仕仁聲稱分別於2003年10月、2004年

11月及2005年4月收到郭炳江支付的三筆款項分別為
300萬、300萬及500萬顧問費，除了銀行收款紀錄
外，沒有任何發票或收據，而銀行方面的紀錄亦只會保
存7年，許不諱言說，「我無保留自己的銀行月結單，
亦沒有向郭炳江索取付款紀錄。」許同意索取文件證明
去支持他的抗辯是十分重要，但訴訟的準備工作是由其
律師團隊負責。
但Perry質疑許是以名下的德福企業有限公司名義與

新地簽立顧問合約，為何上述三筆款項卻直接存入許的
私人戶口內，除了他及郭炳江二人外，沒有第三者知
道。許同意他可以要求郭炳江把支票收款人改為德福企
業有限公司。
許續被問及為何將羅焯支付給他的300萬元佣金，紀錄

在德福企業的賬目中，許指羅的支票抬頭是德福企業，他
沒有想過要求羅改寫他的名字，「佢咁寫我咁入」。

稱郭氏兄弟對港政局興趣濃
許指2005年初董建華辭職前，他沒有與郭炳江及郭

炳聯討論有傳他會出任政務司司長一事，但與郭炳聯
討論特首及政務司司長的變更，他有一個階段曾估計
董會辭職，郭炳聯有興趣知道董是否真的辭職及其接
任人會是誰。許表示郭氏兄弟對香港政治局勢甚具興
趣，但對於政黨的影響力，以及立法會的情況認識卻
不甚透徹。
主審法官麥機智昨向9名陪審員表明本案將「超時」

審訊，估計要在今年12月尾才會審結，故法官將會致
函給各陪審員的僱主，以證明案件起碼至本年底才完
結，並批准其中2名陪審員分別在11月的外遊申請，部
分陪審員聽聞案件要審至年底時，都不禁皺起眉頭。

■記者杜法祖

■■許仕仁昨日直認就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昨日直認就任政務司司長
後後，，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收新地千萬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收新地千萬
顧問費時顧問費時「「講大話講大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許仕仁指
自己無駕駛
執照，又遭
傳媒跟蹤，
才拜託好友
關雄生當司
機。圖為關
雄生。

資料圖片

■過往屢涉刑案的陳白山，昨因藏大麻被判罰款
1500元。 資料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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